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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腻斷層掃瞄(CT)

檢查須知 
 

 

 

 

 

 

 

 

 

 

 

 

 

 

 

 

 

 

 

 

 

屏醫衛編碼 NO.215    

一、什麼是電腻斷層掃瞄檢查？ 

電腻斷層掃描是一種結合 X光與電

腻科技的醫學診斷工具，以 X光照射人體 

，並利用電腻將資料組合成橫切面及立體

影像。檢查範圍依臨床需要可選擇頭部、

頸部、胸部、腹部、四肢等不同部位進行

掃瞄。 

二、為什麼要作電腻斷層掃瞄檢查？ 

當臨床醫師懷疑有下列病灶時，將會

為您安排這項檢查： 

1. 腻部中風或其他病變。 

2. 骨折、出血及血塊的定位。 

3. 偵測全身部位發炎、腫瘤、血管瘤、

動脈瘤等。 

4. 脊椎病變如椎間盤突出。 

5. 車禍/意外造成的器官受損。 

6. 心血管檢查。 

7. 使用電腻斷層定位之腫瘤切片或膿

瘍引流。 

三、電腻斷層掃瞄檢查的步驟為何？ 

檢查時請穿著舒服輕便的服裝，或者 

 

 

 

依醫護人員指示換上檢查衣，衣服上不

要有金屬、亮片的飾物，因為金屬物質

會干擾到電腻斷層的影像。視照射部位

的不同，您可能會被要求取下髮飾、首

飾、眼鏡、助聽器或者是活動式的假牙。 

電腻斷層儀是一個大而方形的機器 

，中央有一個孔洞及一個可移動的檢查

台。放射師會要求您躺到檢查台上，在

調整好適當的位置後，放射師將離開檢

查台到隔壁的控制室，檢查過程若有任

何問題，您可以透過通話器與放射師溝

通。在檢查的過程中，請您保持身體自

然放鬆的姿勢，並且不要任意的晃動，

檢查台會慢慢的移動到適當位置，並藉

由 X光照射以取得影像，整個過程約需

數分鐘到數十分鐘不等。 

在注射顯影劑前，醫護人員通常會

詢問您有無藥物過敏的病史，或者有無

氣喘、心臟病、糖尿病、腎臟病或甲狀

腺方面的疾病，因為少數人會有不同程

度之過敏反應，這些狀況都有可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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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顯影劑對您的不適。 

四、電腻斷層掃瞄檢查須知： 

1. 不需要注射顯影劑者，不需禁食(膽道

系統除外)。 

2. 需要注射顯影劑之病患，檢查前 4～6

內小時禁食任何食物(包括水、飲料、

茶)，但慢性病之藥物，除了降血糖藥

物以外，仍可服用。另外，糖尿病藥

物含 Metformin者，檢查前後需停用 

    48小時。 

3. 門診患者請依報到時間攜帶「檢查同

意書、排檢單及健保卡」，直接到一

樓放射科櫃檯報到，依序檢查；住院

患者將由病房安排接送。 

4. 請家屬陪同，不需掛號。 

5. 如需施打顯影劑，在施打藥物過程中 

，儘量採深呼吸吐氣動作，可減緩不

適。 

五、電腻斷層檢查使用靜脈注射顯影劑可 

能發生之副作用及併發症： 

 

 

 

 

1. 顯影劑注射後，大部分的人會感到身

體一陣灼熱感，或者覺得口中有金屬

味，這些常見的副作用會在一兩分鐘 

內消失。 

2. 少部分的人會感到皮膚搔癢，並有一

些紅疹出現，甚至引發蕁痲疹，這些

狀況如果持續，可以用藥物緩解。 

3. 對藥物過敏反應:如噁心、嘔吐、腹

痛、盜汗、全身不適、發熱感覺、蕁

痲疹之全身發癢、呼吸困難等，這些

狀況大多可以用藥物控制。 

4. 極少數的案例會有呼吸急促，喉嚨腫

脹，身體浮腫，甚至血壓降低及休克

的情形發生，這些都是嚴重過敏反應

的表現，必須立即接受適當的治療。 

5. 如果發生上述的情形，我們會即刻請

醫師為您診治。 

6. 局部靜脈或肌肉疼痛。 

7. 因藥物過敏而致休克、猝死之案例極

少，機率為 10萬分之ㄧ。 

 

 

 

 

六、什麼情況不適合使用靜脈注射顯影 

劑： 

1. 有氣喘病史或對顯影劑有過敏史者 

，尤其是曾發生嚴重過敏者，如休

克、心律不整、呼吸困難、肺水腫。 

2. 嚴重腎疾病患者(洗腎病患可於洗

腎前檢查)。 

3. 骨髓細胞瘤及嗜鉻細胞瘤。 

4. 無尿症或尿量極少的病人。 

七、靜脈注射顯影劑檢查後應注意？ 

1. 多喝開水以利顯影劑的排泄。 

2. 檢查後無任何不適，便可以正常進

食或吃藥。 

◎  特別注意：懷孕婦女請務必於檢查 

前告知檢查人員。 

◎  若檢查當日不克前來，請事先以電 

話聯絡，聯絡電話 (08)7363011轉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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